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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方便广大考生科学系统地复习《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十一版）》，
我们特编写了这本《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
本书除了对考试大纲中的要点和联考命题的重点进行归纳以外，还对《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进行
同步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
同时，每一章还附有近年真题提示。
本书作者在每一部分练习的后面均给出了练习题的答案和解析，也对近年真题进行了解析。
本书囊括的试题数量多，范围广，难易有度。
特别是试题风格紧扣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思路，并且符合法律硕士联考的命题标准。
考生可以在复习的同时，使用本书进行同步测试练习，借以更好地掌握《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写作着重于法律硕士联考的必备内容。
书中贯穿了作者对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研究体会，总结了作者在培训法律硕士考生过程中的各
种经验，内容准确、完整，能够为考生节省时间、提高复习效率。
本次修订删除了2004年及以前年份的真题，并对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进行了小范围的调整，使其难易
度更加符合考试要求。
同时，本版增加了2010年考试真题。
孟唯、白文桥、郭志京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真诚地欢迎广大有志于从事法律工作、献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事业的非法律专业毕业生，报
考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最后，预祝广大考生取得优异成绩，实现心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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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适用于非法学）》除了对考试大纲中的要点和联考命
题的重点进行归纳以外，还对《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同步基础练习和提高练习。
同时，每一章还附有近年真题提示。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适用于非法学）》作者在每一部分练习的后面均给出了练
习题的答案和解析，也对近年真题进行了解析。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适用于非法学）》囊括的试题数量多，范围广，难易
有度。
特别是试题风格紧扣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思路，并且符合法律硕士联考的命题标准。
考生可以在复习的同时，使用《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适用于非法学）》进行同步
测试练习，借以更好地掌握《考试指南》中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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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刑法学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犯罪概念第三章 犯罪构成第四章 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第五章 共同犯罪
第六章 一罪与数罪第七章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第八章 刑罚的概念和种类第九章 量刑第十章 刑罚执行
制度第十一章 刑罚消灭制度第十二章 刑法各论概述第十三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第十四章 危害公共安全
罪第十五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十六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十七章 侵犯财
产罪第十八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十九章 贪污贿赂罪第二十章 渎职罪民法学第一章 导论第二章 民
事法律关系第三章 公民(自然人)第四章 法人与其他组织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第六章 代理第七章 时效
与期间第八章 物权的一般原理第九章 所有权第十章 共有第十一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十二章 
相邻关系第十三章 用益物权第十四章 担保物权第十五章 占有第十六章 债权概述第十七章 合同第十八
章 人身权第十九章 知识产权第二十章 婚姻家庭与继承第二十一章民事责任下篇法理学第一章 绪论第
二章 法的本质与特征第三章 法的起源与演进第四章 法的作用第五章 法律制定第六章 法律体系第七章 
法律要素第八章 法律渊源与法律分类第九章 法律实施第十章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第十一章 法律关系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第十三章 法治第十四章 法与社会中国宪法学第一章 宪法基本理论第二
章 宪法的制定、实施和保障第三章 国家基本制度第四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五章 国家机构中国
法制史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度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第三章 隋唐宋法律制
度第四章 元明清法律制度第五章 清末、中华民国法律制度第六章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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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高练习】一、单项选择题1.D解析：《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1）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2）拐卖
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3）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4）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
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5）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
的；（6）‘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7）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
者其他严重后果的；（8）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
的。
依照法律规定，某甲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拐卖妇女罪，其强奸、强迫卖淫行为都仅应作为法定处较重刑
罚的根据，而不成立数罪。
2.C解析：对于法条竞合犯，适用的基本规则是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特别法条排斥一般法条，A表
述正确。
对于想象竞合犯，因为属于实质上的一罪，故一律从一重罪处断，B表述正确。
对于牵连犯，实际上是数行为犯数罪，属于处断的一罪，原则上择一重罪处罚，但法有特别规定的除
外，C表述错误。
对于吸收犯，仅按吸收之罪处断，不数罪并罚，D表述正确。
3.A解析：考查要点是连续犯的成立条件。
所谓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
一罪名的犯罪形态。
连续犯的构成特征：（1）连续犯必须基于连续意图支配下的数个同一犯罪故意。
这是构成连续犯的主观要件。
（2）连续犯必须实施数个足以单独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
这是连续犯成立的客观要件之一。
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必须能够构成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这是成立连续犯的前提条
件。
（3）连续犯所构成的数个犯罪之间必须具有连续性。
这是成立连续犯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相互统一而形成的综合性构成标准。
（4）连续犯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必须触犯同一罪名。
这是连续犯的法律特征。
所以，应当排除C、D项。
B项中某乙长期的虐待行为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构成虐待罪的行为，不存在数个独立的可以构成犯罪的
行为。
故应当排除B项。
’二、多项选择题1.AD解析：想象竞合犯又称观念上的数罪或者想象的数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
罪行为同时在表面上触犯数个不同罪名的犯罪形态。
想象竟合犯仅仅是想象的、观念上的竞合，是实质的一罪，其处断原则是“从一重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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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练习(适用于非法学)》：基础练习，真题提示，强化练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考试大纲配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